
 

 

证券代码：000016、200016    证券简称：深康佳A、深康佳B   公告编号：2016-61 

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

理法实施细则》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税收票证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、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核发税收票证统一样式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税[2011]100号）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《深圳市软件产品增

值税即征即退管理办法》的公告（深国税公告 2011第 9号），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，按 17%税率征收增值税后，对其增值税实际

税负超过 3%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返还。因此，本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

局提出了退抵税（费）的申请。 

日前，本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下发的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深

国税南 通﹝2016﹞92099、92101、97776、97779、97785号），经深圳市南山

区国家税务局批准，决定对本公司生产的彩电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实行增值税即

征即退优惠政策。本公司于近期收到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2,302.21万元，

该部分退税所得将相应增加本公司 2016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


